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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债，是指特定的当事人之间，依据合同的约定或法律的

规定而发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是商品交换的最一般

的法律形式，债是商品交换的最一般的法律形式在理论上的

高度抽象。二、债的三要素债的主体，指参加债的法律关系

，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其中享有债权的当事人称

为债权人，承担债务的当事人称为债务人。债的客体，是指

债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债的客体可以是

物、行为，也可以是无体财产、人身利益。债的内容，就是

债的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债权人的权利和债

务人的义务，称之为债权和债务。债的法律关系的三要素实

际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素理论在债中的具体体现。三、

债权的特点债权的特点及与物权的区别1、债权是请求权，是

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物权

是支配权，其可以直接支配自己的物，并排除他人的非法干

涉。2、债权是对人权，而物权是对世权。3、债权是相对权

，权利人只能对特定的相对人主张权利。物权是绝对权，其

权利人是特定的，义务人是不特定的，即物权人以外的所有

其他人都负有尊重物权人直接支配物并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

义务。4、债权具有相容性，例如一物二卖，两个合同都有效

，但是物权具有排他性，一个物上只能有一个所有权，对于

另一个人，其合同有效，但不能取得所有权，只能请求债务

人承担赔偿责任。5、债权是通过合同设定的，合同就是最典



型的债权，所以具有任意性，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物权法

定，物权具有法定性。6、债权的物权化，物权的债权化。农

村承包经营权要解决的是农民对集体经济土地的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问题，是物权问题。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合同是典型的物权债权化，既然其是债权，那么对其的保护

就不如对物权这种绝对权、支配权的保护，所以又把债权用

益物权化，这就是债权的物权化。四、债的分类1、意定之债

、法定之债根据债发生的原因划分。意定之债，是指特定的

当事人之间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发生、内容等都是根据

当事人自己的自由意思来决定的债。最典型的意定之债是合

同，合同就是双方当事人关于发生、变更或消灭某种民事权

利和民事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法定之债，是指

债的发生、内容都是由法律予以规定的债，如侵权行为之债

、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2、主债、从债主债，是指

可以独立存在，不以其他债的存在其自身存在前提的债。从

债的效力受主债的影响，其随着主债的成立而成立，随着主

债的转移而转移，随着主债的消灭而消灭。担保之债是借贷

之债的从债。3、财物之债、劳务之债以财产的给付为内容的

债叫做财物之债。买卖的标的可以是种类物、特定物，也可

以是无形财产，所以又称为给付之债。劳务之债是以提供劳

务为标的的债，又叫做行为之债。4、单一之债、多数之债根

据主体人数进行的划分。债权人、债务人都是一个民事主体

的债，叫做单一之债。债权人、债务人其中一方或双方是两

个或两个以上民事主体的债，称为多数之债。单一之债没有

内部法律关系，只有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多数

之债中，除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以外，还有一



方当事人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5、按份之债、连带之债按份

之债与连带之债都只能存在于多数之债中，其划分的标准是

多数之债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按份之债，是指一方主体

的几个当事人之间，各自按照预先确定的份额来享有权利和

承担义务的多数人之债。按份共有的共有人之间是按份之债

。连带之债，是指一方主体的几个当事人之间，任何人都有

权要求对方履行全部的债务或有向对方履行全部债务义务的

债。对于连带之债，对任何一个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的事项

，对其他当事人同样发生法律效力。连带之债发生的原因可

以是法定的原因，也可以是当事人约定的原因。合伙人的法

定连带之债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代理人的法定连带

之债是法律直接规定的，共同侵权人的连带之债也是法律规

定的。由于连带责任较重，所以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或有

双方当事人的明确约定才能够设定连带之债。6、特定物之债

、种类物之债以特定物为标的的债叫做特定物之债。以种类

物为标的的债叫做种类物之债。区别：一，种类之债一经特

定则成为特定之债，两者的标的物的可替代性不同。二，当

由于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原因而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致

使履行不能时，在特定物之债中债务人则免除给付义务。在

双务合同中，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毁损

、灭失时，只要造成了一方当事人不能给付，对方则免于给

付；标的物因可规责于债务人的原因而导致债务人履行不能

，则债的给付请求权就转化为损害赔偿请求权。三，标的物

所有权和风险转移的时间不同。特定物的当事人之间可以约

定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时间，从而约定了风险的负担问题。

种类物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只能自交付时转移。财产所有权在



交付的时候转移，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6、简单之债、选择

之债当事人只能按照预先确定的一种标的来履行的债，叫做

简单之债。普通的合同中的债只有一种，所以叫做简单之债

，其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又叫做不可选择之债。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